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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貪宣導：春節期間恪遵「廉政倫理規範」 

1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 

農曆春節將屆，請全體同仁遵守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（下

稱本規範）規定，對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受贈財物、飲宴

應酬、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，應依規定報備登錄，

並避免酒駕、出入不正當場所之違法違紀行為。 

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應酬，除

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或第 7 點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外，餽

贈應予拒絕或退還，飲宴應酬則不得參加，並簽報長官及知

會政風機構；對於涉及請託關說事項，亦應參照本規範第 11

點規定登錄備查，以維護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。

此外，為深化同仁對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，請多加運用行政

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「e 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

(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oc/index.php)等教學資源，

選讀廉政倫理相關課程，或洽政風室提供協助。 

1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 1 

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

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

 

 
 

➔ 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 

➔ 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。 

➔ 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遭受

有利或不利之影響）。 

1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3 款 1 

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,000 元者；同一年

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0,000 元為限。 

（同一來源：出於同一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。） 

1 公務禮儀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4 款 1 

指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外賓、推動業務

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。 

1 請託關說 – 本規範第 2 點第 5 款 1 

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或所屬機關（構）業務具體事項

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

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。 

 

 

 



 

 
 

揭保法宣導：揭弊案件區辨與揭弊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農業部政風處 

 



 

 
 

 利衝宣導：公職人員注意重點 

 

資料來源：監察院 

 



 

 
 

 消保宣導：跟團旅遊怎麼縮水了 

 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

 



 

 
 

 反詐宣導：防詐小撇步 學會不吃虧 

 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

 



 

 
 

  維護宣導：不當洩露個資案例 

1 案情摘要 1 

民眾 B 小姐透過某市府 1999 市民熱線反應某國小鼠類出

沒，影響環境衛生，希望學校處理。該市府甲機關承辦人 A

遂電知學校陳情事項，並將載有「B 小姐」等足以辦識陳情

人之資訊反映內容傳真該國小，以至 B 小姐後來至學校送小

孩上學時，遭學校行政人員向老師反應係渠向市府投訴。 

1 涉及法規 1 

1. 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。 

2.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8 點。 

3. 文書處理手冊第 57、58 點。 

1 建議作法 1 

1. 機關辦理人民陳情案件，應檢視是否有保密必要，如有則

應以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辦理。 

2. 人民陳情案件若經檢視非列為一般公務機密文書，仍應

於辦理時採取適當保護措施，例如將載有足以辦識陳情

人之資訊隱去，避免有洩漏陳情人身分疑慮。 

 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政府洩密及違反保密案例彙編 

 


